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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三五”时期，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城镇化继续快速推进，地区间差距不断

缩小，城市群成为国家推进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目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水平

高低、速度快慢的问题，而是质量不高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中一些关键环节尚未打通，城镇化推进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等，是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十四

五”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将继续快速推进，但推进速度会进一步放缓。到2025年，预计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65.5%左右，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将分别达到73.0%、63.1%、61.2%和66.7%。为此，应坚持以人

为核心，以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为引领，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走出一条推进速度适度合理、市民化质量有

效提高、城镇化格局均衡有序、城乡发展深度融合、绿色健康可持续的中国特色高质量城镇化之路。在具

体举措上，应强化中心城市的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形成全球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

心城市和地方中心城市四级中心城市体系；在国家层面规划建设34个高品质都市圈，使之成为新时期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区域；加快推进设市进程，鼓励特大镇设市，严格控制县改区；对扩张、稳定、收缩型城镇

实行差异化政策；打通宅基地退出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连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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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

最大、速度极快的城镇化进程。从 1978年到 2019
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 1.72亿增长到了 8.48
亿，城镇化率从 17.92%提高到 60.6%，堪称世界

城镇化奇迹。大规模快速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

的重要特征。在 1981—2015年间，中国城镇人口

增加了 5.83 亿，占世界城镇人口增加总量的

26.2%；这期间城镇化率增速年均提高 1.03个百

分点，远高于同期世界 0.42个百分点的平均增

速，仅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增速高于中

国，但其规模与中国无法比拟①。回顾中国改革

开放 40多年来的城镇化历程，始终立足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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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制度特征和基本国情特点，通过改革创新

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是取得卓

越成就的关键 [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城镇化”重大方针，随后《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标志着中国城

镇化的重大转型 [2]。立足人多地少、人口基数庞

大、发展初级阶段和城乡区域差异大的现实国

情，中国逐步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集约、渐

进、多元、差异化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3]，

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快速推进。

然而，目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

水平高低、速度快慢的问题，而是质量不高的问

题。近年来，学术界也围绕城镇化质量展开了诸

多相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城镇化质

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通过系统的综合评估，

认为中国虽然从城镇化水平、空间形态来看进入

到了初级城市型社会阶段，但从生活方式、社会

形态和城乡协调标准来看，距离城市型社会标准

仍然差距较大，城镇化质量并没有与城镇化水平

同步提高 [4]。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

市民化严重滞后于城镇化 [5]，土地城镇化的“冒进

式”发展，经济增长、产业支撑与高速城镇化不相

适应 [6]，城镇化地区差异大、发展不平衡 [7]，人口与

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剧，以及城乡关系不协调 [8]等

诸多方面。学者们也围绕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

提出了合理引导农民工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

和形态，增强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以及加强城乡

发展一体化等一系列措施 [9][10][11][12]。尽管推进新型

城镇化以来，以上问题和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地

缓解，但还有一些长期性和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提高城镇

化质量必须思考的。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新要求，“推

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

发展”。城镇化作为中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

必由之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重要途径，必须围绕上述目标，实现更高质量的

发展。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已从加速推进进入

到减速推进时期，也从注重数量增长进入到追求

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要顺应城镇化的客观规

律，立足实际国情，确保城镇化速度与城镇产业

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能力相匹配，城镇化规

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城镇建设管理与

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相匹配，全面提升城镇化质

量，走中国特色高质量城镇化之路。“十三五”规

划即将收官，上一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至

2020年）也面临到期，国家城镇化建设站在了一

个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在新时代谋划中国特色高

质量城镇化的愿景、思路和路径，以高质量城镇

化助推现代化，有许多重大问题亟待探讨和

研究。

一一、“、“十三五十三五””时期中国城镇化时期中国城镇化

取得的主要成就取得的主要成就

“十三五”时期，国家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出

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政策，完善了城镇化的顶层设

计。包括不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了城

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居住证制度；先后批复

同意了长江中游、京津冀、成渝、长三角和粤港澳

大湾区等跨省区城市群及一批省内城市群规划，

推动城市群发展；出台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的相关意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战略。经过不懈地努力，中国城镇化建设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是，“3个一亿人”目标

已基本实现；“19+2”的城市群格局基本形成并稳

步发展，成为国家城镇化战略核心区；国家中心

城市布局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不断提升，宜居

性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围绕农村产权制度、城镇

化投融资机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方面深

化改革，形成了一系列可推广和借鉴的经验，为

推进高质量城镇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城镇化继续快速推进，但增速放缓

进入“十三五”时期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持

续快速提高。2019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和户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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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城镇化率分别比 2015年末提升了 4.50和

4.48个百分点，达到了 60.60%和 44.38%。城镇常

住人口规模稳步提升，从 2015年末的 7.71亿增加

到 2019年末的 8.48亿，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约

1932万。但城镇化水平的增速呈现出了逐年下

降的趋势，从 2015年到 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分别比上年提高 1.33、1.25、1.17、1.06和 1.02个
百分点，增幅年均降低约 0.08个百分点，总体进

入减速推进时期。由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率

先进入稳定发展期，“十三五”时期以来中西部地

区成为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主战场”。从 2015年
到 2018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由 49.98%提高

到 54.25%，年均提高 1.4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速

度比东部地区高约 0.41个百分点①，这一时期，全

国新增城镇人口有 65.3%是中西部地区贡献的。

总体来看，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的到 2020年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的目标，而距离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达到 45%左右的目标，仍需要进一步

努力。

（二）进城落户条件进一步放宽，“三个 1亿
人”举措有序推进

“三个 1亿人”城镇化方案是推进以人为本、

共享文明、区域均衡的新型城镇化的具体举措，

直接关系到人民对生活“满不满意”。

为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国家

逐步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推动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进程。2014年，国家率先全面放开了建制

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随后，大中城市城镇户

籍人口比例过低的问题开始引起注意，2016年发

布的《推动 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通

过取消积分落户等限制，开始逐步降低城区常住

人口 300万以下的大城市落户门槛。2017年起，

越来越多的城市认识到人口红利的重要性，西

安、成都、武汉、南京等特大城市为争夺和吸引人

才，纷纷实施了重点群体“零门槛”落户。至 2019
年 12月，为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区域流动，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发文，全面取消了城区

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并开始“松

绑”超大和特大城市的落户要求。随着进城落户

条件不断放宽，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城镇户籍人口已从 2013年末的 4.86亿人增长

至 2018年末的 6.05亿人，平均每年增加约 2380万
人，累计增加约 1.19亿人。扣除城镇户籍人口自

然增长部分，2014—2018年累计进城落户的人口

已达到 1.05亿人，提前 2年实现了预期目标。

“改造约 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

村”，不仅有助于改善城镇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

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空

间景观优化。2007年以来，国务院以及住建部和

财政部先后围绕棚户区改造发布了 13份相关文

件，并从 2013年开始，明确具体的年度棚改房屋

数量目标、改造模式和安置措施 [13]。2008—2018
年间，中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约 4500余万套，

已有 1亿多居民实现了“出棚进楼”，棚户区居民

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其中，2014—2017年
的城中村改造推动了 12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就

地转化为市民 [14]。

“引导约 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是

“三个 1亿人”城镇化方案中的最后一个“1亿人”

目标。近年来，由于东部地区土地、用工成本的

不断上升，中国的产业和劳动力出现了由沿海地

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回流的“双转移”现象 [15]，

并且，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农民工返

乡创业就业。中西部地区成为吸纳新增城镇人

口的主要区域，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然而，目

前中西部地区承接的产业多数为规模小、低附加

值的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地区龙头企业少，集

①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

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

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个省（区、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3省。中部和西部合称

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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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效应不强，导致产业对就业的支撑能力仍然有

限。同时，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

服务供给能力与东部地区存在客观差距，对于从

小成长于城市生活环境的新生代农民工吸引力

不强。2014—2018年间，中西部地区新增城镇人

口为 6380.7万人，年均增加约 1276.1万人，按此

趋势推算，2014—2020年中西部地区将累计增加

城镇人口约 8933万人，距离 1亿人的目标仍有一

定差距。

（三）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不断优化，城市群成

为主体形态

进入“十三五”时期以来，国家先后制定实施

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哈长、辽中南、山西中

部盆地、山东半岛、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北

部湾、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兰西、关中平原、成

渝、黔中、滇中、天山北坡等 19个城市群发展规

划，划定了城市群范围、明确了发展重点，并建立

相关协作机制，再加上新疆喀什和西藏拉萨城市

圈，“19+2”的城市群格局基本形成并稳步发展。

以各城市群规划划定范围为依据，统计分析城市

群对国家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19个城

市群的国土面积约占全国的 19.2%，2018年总人

口占全国的 71.47%，城镇人口占 74.5%，现价GDP
占 82.5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84.86%。城市

群各项经济、人口指标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集聚效应越来越强，已经成为国家推进城镇

化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同时，国家进一步

完善了国家中心城市布局，稳步推进特色小城镇

建设，城市宜居性稳步提升。城镇化的区域差异

也在逐步缩小，尤其是中西部与东部地区间的城

镇化率差距显著缩小，2016—2019年间，中部与

东部地区间城镇化率差距减少 1.86个百分点，西

部与东部间差距减少 1.68个百分点（见表 1）。

（四）城镇化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2014年以来，国家制定的《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方案》先后分 3批将 2个省和 246个城市

（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围绕城镇化

进程中的“人往哪里去、地从何处来、钱从哪里

出”核心问题，先行先试，进行新型城镇化体制机

制创新。各地通过实践探索，在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城镇化投融资、城乡融

合发展、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等

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改革经验，为全国性制度安排

和政策设计提供了突破口。如围绕户籍制度改

革，各试点探索形成了多样化落户政策，合肥、东

莞、重庆等特大和超大城市通过整体调整落户标

准降低落户门槛，青岛、成都等施行城市内部不

同区域差异化落户，还有广州、石家庄等城市提

出将租赁房屋常住人口落户于城市公共户口，千

方百计解决有落户意愿群体的落户问题。在农

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重庆市和义乌市建立的地

票、“集地券”制度，为激活农村和农户闲置低效

用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供了借

鉴；与此同时，重庆市巴南区和安徽省金寨县等

地区对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

收益分配权“三权”自愿有偿退出进行了探索，金

表表1““十三五十三五””时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及增速时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及增速

注：*为根据2018年数据和2019年增幅推算。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网站计算。

8



寨县已有超过 2万贫困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并异地搬迁。此外，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开展了农

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及赋予镇

区人口 10万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等改

革，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取得了重要进展。

二二、、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的主要问题

虽然“十三五”时期中国城镇化取得了一系列

成效，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

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严

重滞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加剧、城乡一体化体制

机制不顺畅、各类城市发展差距较大以及城镇化

快速推进中的资源环境消耗过大等，综合表现为

较低的城镇化质量。这些问题是推进高质量城镇

化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

理性看待，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探索解决。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

自 2015年以来，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稳定在 16.2个百分点左

右，二者一直呈现等速推进态势，差距尚未缩小

（见图 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中国进城农民工达到 1.35亿[16]，但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虽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实际

上却难以完全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城市

内部二元结构的加剧，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和

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市民化是“人”的城镇化核心

之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

将是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点，更是难点。为保障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2014年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

见》，随后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重点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劳动保障、公共服务和城

镇落户等问题。然而，目前多地普遍存在着“放开

落户的城镇，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意落户”以及“农

业转移人口有落户意愿的城市，没有放开落户限

制”的现象。落户意愿和落户政策的不匹配，以及

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后顾之忧，致使市民化推进

难以加速，至今市民化仍严重滞后于城镇化。当

前，进城农民“三权”退出的市场化机制尚未建立，

缺乏自主退出的制度安排，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意

在几乎没有任何市场收益的情况下放弃承包地、

宅基地及其他相关权益。与此同时，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相互流转机制与渠

道，流动人口仍未完全纳入当地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

程。此外，由于人地挂钩、人钱挂钩等政策尚需继

续深化，市民化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还不完善，

加上市、区级地方政府的改革收益和支出成本存

在“不对称”，因此一些地方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积极性不高。

图图1 1949——2019年城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变化年城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苏红键、魏后凯（2019）和2019年全国统计公报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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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乡二元分割与城镇规模结构失调

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局面尚未完

全扭转。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之比为 2.64∶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依

然高于 20世纪 80年代的水平，更远高于 1985年
的 1.86:1。虽然 2010年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实

际增速已经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①，城乡居民

收入水平之比逐年缩小，但绝对水平仍相差很

大。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为

17037.4元，2017年扩大到 22963.8元，2019年进

一步扩大到 26338元。从收入来源看（见表 2），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财产净收入差距最大，2019
年高达 11.65：1。房产价值的差异是造成城乡居

民之间的“财产鸿沟”的主要原因。2018年，中国

城镇居民户均房屋财产价值达到 102.9万元 [17]。

而受制度约束，农民住房无法入市流通，基本无

法实现市场价值。并且，当前农民收入主要依赖

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占比不断

下降，农民增收缺乏内生动力，也是城乡收入差

距仍然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由于城乡社

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并轨，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任务还十分艰巨。目前进城落户农民

“三权”退出机制不畅，缺乏自主退出的制度安

排，也不利于农业人口有序转移。

城镇规模结构失调，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

局尚未建立。目前，中国少数特大城市因承担功

能过多，产业高度集聚，导致城市规模快速扩张，

“城市病”凸显。而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因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产业支撑不足，就

业岗位较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从 2015年
到 2018年，27个 300万人以上大城市城区人口

（含 暂 住 人 口）增 长 12.7%，建 成 区 面 积 增 长

18.6%，远高于全国城镇平均增长速度。这期间，

全国建制镇数量增长 3.8%，其建成区人口仅增长

8.1%，建成区面积仅增长 6.2%。2017年，中国除

县城关镇外的 1.81万个建制镇中镇区居住人口

仅占全国城镇人口的 20.6%，而 2010年这一比例

为 24.8%，2006年为 28.1%②。

（三）城镇化推进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中国资源短缺、环境脆弱，粗放式的大规模

快速城镇化不仅加剧了资源供给的紧张状况，还

带来了极大的环境压力，对可持续城镇化造成不

利影响。由于缺乏科学的政绩观以及受土地财

政的影响，许多地区不顾资源环境承载力，将城

表表2 2013——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差距对比年中国城乡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差距对比 单位单位：：元元

资料来源：2013—2018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①2013 年及以前农村居民为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以及 2013 年以后农村居民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根据国家统计

发布的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②2006 年建制镇镇区居住人口为建制镇建成区人口及其暂住人口，2010 年为建成区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2017 年为建成

区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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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扩张、新城新区建设和大规模土地开发作为推

进城镇化的主要途径。据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的网络摸查，全国有 654个城市共提

出 737个新城新区，规划区总面积超过 8.35万平

方公里，几乎接近设市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 2
倍 [18]。大规模圈地的粗放式发展，使中国的城市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与部分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

的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发达国家达到了同一水

平 [19]。而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用水需求不断增

长，加上环境污染、低效利用和资源空间错配，中

国部分城市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愈发严重，亦成为

制约城镇化建设的难题。中国 600多个城市中，

近 70%的城市存在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城市

达到 114个，城市年缺水总量达 60亿立方米 [20]。

此外，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自

2010年），也是全球最大的 CO2排放国（自 2008
年），减排 CO2和适应气候变化也是未来中国城镇

化进程中肩负的重要任务。大幅减少资源环境

代价，仍将是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

（四）各地城镇建设缺乏特色和个性

中国城镇发展存在特色和个性不足，历史文

化保护和传承缺失的现象。部分地区把城镇化

简单等同于城市建设，贪大求快，脱离实际，忽视

城市精细管理和广大居民需求，忽视地方文化的

传承创新和城市个性塑造，造成“千城一面”“千

楼一面”。片面政绩观、过度商业开发、重物质保

护而轻文化传承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建筑文物

遗产屡遭破坏、非物质文化传承断裂的重要原

因。在特色小城镇建设中，一些地方存在盲目跟

风、借机搞房地产开发的倾向。加强文化保护和

传承，是突出城镇特色的关键一环。推进中国特

色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加快完善优秀历史文化保

护与传承的体制机制，增强文化自信。

三三、“、“十四五十四五””时期推进城镇化时期推进城镇化

的目标预测的目标预测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16年
高收入经济体城镇化率为 81%，中等偏上收入经

济体为 65%。目前，中国距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

入国家城镇化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今后一段时

期内，中国仍将处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依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数据，分别对

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 1950—2018年城镇化水平

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先发国家城镇化

率增速在 60%—65%区间开始明显放缓。其中，

当城镇化水平处于 55%—60%的阶段时，发达国

家和高收入国家城镇化率年均增幅分别为 0.63
和 0.56个百分点；进入 60%—65%的区间后，年均

增幅就分别降低为 0.59和 0.51个百分点；而当城

镇化率达到 65%—70%水平，发达国家、高收入

国家城镇化率年均增速进一步放缓至 0.41和 0.44
个百分点。根据国际城镇化经验，“十四五”时

期，中国的城镇化将继续快速推进，但推进速度

会进一步放缓。

（一）中国城镇化水平预测

关于未来中国城镇化率的预测，各研究机构

和学者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了估算，其结果具有较

大的差异。大部分预测结果表明，2025年的中国

城镇化率将达到 64%—66.5%。需要指出的是，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城镇化展

望》2011年和 2014年版本中，对 2035年中国城镇

化率的预测都为 71%左右 [21][22]，而在其 2018年版

中则将预测值大幅提高至 73.9%，这一估计有些

偏高 [23]，据此推算，2021—2035年间中国城镇化

率年均提高 0.83个百分点，其中 2021—2025年间

年均提高 1.01个百分点。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人口等多方

面要素的时变复杂巨系统 [24]，系统动力学作为一

种成熟的系统仿真方法，具有一定适用性 [25]。因

此，本研究集成人口、经济和社会服务等多要素

间的复杂互动关系，通过构建中国城镇化系统动

力学模型，对一定GDP增长趋势和计划生育人口

政策条件下的 202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情

景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十四五”期间，中国城

镇化水平将年均提高约 0.81个百分点左右，至

202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 65.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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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DP增长率的设定主要依据如下：已

有研究表明，“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平均GDP潜在

增长率很可能降低至 6%以下，比“十三五”时期

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减少约 1个百分点，处于 5.2%
—5.63%之间 [26]。与此同时，2013年以后中国产

业结构已经由“二三一”型转变为“三二一”型，因

此本研究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

别设定为 3.0%、5.5%、6.5%。而模型中人口发展

情况，主要由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

系数决定。由于 2016年中国启动实施了“全面二

孩”政策，因此，本研究根据 1998年以来城市和农

村育龄妇女分孩次出生数数据，计算得出全面二

孩政策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其中城市地区影响

因子为 1.81，农村地区影响因子为 1.44。
（二）四大区域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

化水平预测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 1987—2018年
期间各地区数据为依据，分别运用曲线拟合法、

经济模型法和联合国城乡人口比增长法对 2019
—2025年中国四大区域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城镇化率进行预测。由于三种方法各有优劣，取

其平均值作为预测结果，并进行城镇化阶段划

分。划分标准为：城镇化率低于 30%区间为城镇

化起步期；城镇化率 30%—70%的区间是城镇化

的快速推进时期，其中，30%—50%的区间为加速

推进期，而 50%—70%的区间则为减速推进期；

当城镇化率达到 70% 以上，即进入城镇化稳

定期 [27]。

从四大区域的预测结果来看（见表 3），2025
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将提高至 73.04%，是城镇

化水平率先达到 70%以上的区域，即进入城镇化

稳定期。2019—2025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年均

增幅将为 0.77个百分点，低于 2016—2018年的年

均提高 0.92个百分点。未来一段时间内，东部地

区城镇化的这种减速趋势将会进一步持续。相

比较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因城镇化率不高，

2019—2025年间，仍将以每年约 1个百分点左右

的速度推进城镇化，在四大区域中维持较高的城

镇化增速。但从发展阶段来看，中西部地区已经

越过了 50%的城镇化率拐点，“十四五”时期将处

于减速推进阶段。到 2025年，中部和西部城镇化

率分别提高至 63.07%和 61.17%。而由于人口流

失、经济下滑等因素影响，东北地区这期间城镇

化率年均仅提高 0.59个百分点，远低于全国平均

增速。至“十四五”时期末，东部与中部地区间城

镇化率差距将减少到 9.97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

地区间差距将减少到 11.87个百分点。

从各省区的城镇化水平预测结果来看（见表

4），至“十四五”期末，处于城镇化稳定期的共有

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等 1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其中，重庆、山东、福建、辽宁和内蒙古目前

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期，城镇化水平将在“十

四五”期末超过 70%。19个省（自治区）城镇化水

平将处于 50%—70%的减速推进区间，包括陕

西、湖南、宁夏、山西、海南、河北、江西、安徽等。

仅有西藏自治区 2025年城镇化水平尚未达到

50%水平，仍处于城镇化加速时期。

四四、“、“十四五十四五””时期推进城镇化时期推进城镇化

的战略重点的战略重点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城镇化的新时

期。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高质量城镇化目

标，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从某种程度

上讲，高效、包容和可持续是这种高质量城镇化

表表3中国四大区域中国四大区域2025年城镇化率预测年城镇化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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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内涵 [28]。在当前城镇化转型时期，中国实

现高质量城镇化具有多重标志。一是推进速度

适度合理。中国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过程还将至

少持续 15年左右，但推进速度会进一步放缓，处

于合理区间。“十四五”时期，中国城镇化速度保

持在 0.8—0.85个百分点之间较为适宜；二是市民

化质量有效提高。要消除农民进城落户的后顾

之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常住人口全覆盖，

在 2035年前根本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

市民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三是城镇化格局均衡

有序。科学控制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规模膨胀，

有效激活中小城市与特色小城镇，全面提升城市

群和都市圈质量，推动不同规模城镇合理布局、

均衡发展；四是城乡发展深度融合。着重打通城

乡一体化体制机制中的户籍制度、土地市场制

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关键环节，构建起与高质量

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城乡关系；五是城镇发展绿色

健康。既要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可承载

的城镇化目标，又要建立起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

支持机制，保障城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因此，

表表4 2025年各省年各省、、自治区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化水平预测及阶段划分直辖市城镇化水平预测及阶段划分 单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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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高质量城镇化目标，“十四五”时期，应以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首要任务，以建设高

品质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核心内容，以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为制度保障，走出一条推进速度

适度合理、市民化质量有效提高、城镇化格局均

衡有序、城乡发展深度融合、绿色健康可持续的

中国特色高质量城镇化之路。

（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

在“十四五”期间，除个别城市外，要全面取消城

市落户限制，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改革和市民化

成本分担与利益协调机制，加快推进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缩小差距并最终实

现并轨。一是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

一步扩大居住证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分类

推进积分落户制度改革，除北京、上海外，要逐步

放宽超大城市积分落户条件并限期取消，尽快取

消特大城市积分落户制度。目前实施的积分落

户制度中，要突出“稳定生活和稳定就业”重要

性，以居住证和缴纳社保年限为主要落户依据。

同时，要加快实施城市群及都市圈内居住证互认

和户口通迁制度，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宜城

则城、宜乡则乡、来去自由”。二是完善户籍制度

的相关配套改革。科学落实人地挂钩，在深化都

市圈内跨地区调剂和深度贫困地区跨省交易的

基础上，积极探索推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跨省交易；深化实施“钱随人走”，在财政

转移支付、基建投资、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增加等

方面，继续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较多地区的

支持；与此同时，建立健全上下级政府间以及流

入地和流出地间的城镇化成本分担机制，实现各

级政府公共成本共担，以提高地方政府推动市民

化积极性。

（二）进一步优化城镇化的规模格局

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来看，

在“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城镇化要以城市群和都

市圈为主体形态，以中小城市和县城为吸纳新增

城镇人口的主要载体，充分发挥多层级中心城市

的作用，不断提高城市群、都市圈的国际竞争力、

综合控制力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持续增强中小

城市、小城镇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产业支撑能

力，推动形成以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为引

领，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同发展的城镇化规

模新格局。第一，在继续完善城市群规划建设的

基础上，重点推进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实现城市

群和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第二，要强化中心城

市的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形成全球

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地方

中心城市四级中心城市体系。依据综合经济实

力、科技创新、网络枢纽、文化交流和社会服务多

项要素，采用熵值评价法和聚类分析，得出各级

中心城市（见表 5）。其中，考虑到地缘安全、民族

和谐稳定以及开发开放等特殊作用，将沿边地区

部分重点城市也纳入中心城市体系。“十四五”时

表表5““十四五十四五””时期四级中心城市体系时期四级中心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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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要加快推进四级中心城市的建设。全球中心

城市。包括香港、北京、上海，重点增强其在国际

城市体系中的综合竞争力，使之成为中国在社

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影响和参与全球事务

的开放平台。国家中心城市。在已经明确的北

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

安等 9个国家中心城市基础上，充分考虑促进区

域均衡发展，培育未来城市创新活力，进一步优

化国家中心城市布局，将杭州、南京、沈阳纳入国

家中心城市行列，使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成为国家

科技创新、流通网络、社会服务和文化交流中心。

区域中心城市。在国家各大区域及特殊区位（如

东北、西北、边疆）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区域中心

城市，包括苏州、青岛、厦门、长沙、福州、宁波等，

完善并提升城市功能，强化其辐射带动区域和跨

境发展的重要作用。地方中心城市。辐射范围

以省内为主，包括温州、佛山、无锡、金华、唐山、

芜湖等，着重服务于就地就近城镇化。第三，进

一步优化城镇规模结构。采用位序规模法则模

型，对 2025年中国城镇等级规模结构进行预测，

结果表明（见表 6），“十四五”末人口规模 5万—

30万的小城市（镇）数量将达到 2396个，其人口

规模占城镇总人口比重约为 27.6%。小城市（镇）

数量多、承载力大，是未来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

主要载体之一。为此，要进一步提高小城市（镇）

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品质，按照现代小城市

标准推进县城和建制镇镇区建设，充分发挥小城

市（镇）重要作用。

（三）加快建设一批高品质都市圈

在空间布局和形态方面，要采取长短结合的

推进策略，重点推进实施分类分级的都市圈规划

建设。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都市圈人

口规模、人口密度以及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空间

联系强度，可将都市圈分为引领型、发展型和培

育型三种类型。依据规模等级，不同类型的都市

圈又可分为国家级和区域级两个等级。“十四五”

时期，可率先以国家级都市圈为建设重点，从国

家层面规划建设 34个基础设施布局优化、产业分

工明确合理、资源要素流动平衡、区际协调机制

完善、生态环境优美舒适的国家级高品质都市

圈，使之成为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区域

（见表 7）。其中，第一类引领型都市圈主要包括

北京、天津、重庆、成都、武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

范围内已经连绵成片的上海、杭甬、南京、苏锡

常、广佛肇、深莞惠等 11个都市圈，其内部联系紧

密，分工明确，要素流动平衡，是引领中国经济社

表表6 2025年中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预测年中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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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重要的创新区域，代表

了中国都市圈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第二类发

展型都市圈具体包括沈阳、郑州、西安、青岛、厦

门、长沙、福州、济南、合肥、大连、昆明等 11个都

市圈，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

城镇体系，具有一定同城化基础，是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第三类培育型都市圈的人

口和资源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有

待加强，但其中部分都市圈在加快沿边地区开放

开发和辐射东北亚、东南亚等跨境发展中具有一

定独特作用，是都市圈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体包括长春、石家庄、哈尔滨、太原、南宁、南昌、

贵阳、呼和浩特、兰州、乌鲁木齐、西宁、银川等 12
个都市圈。“十四五”时期，要加快都市圈发展规

划的编制，明确各都市圈的战略定位、发展导向

和空间管控，积极推动都市圈相关制度改革和治

理模式创新，鼓励都市圈内居住证和户籍准入同

城化互认，加快消除城乡户籍壁垒，构建都市圈

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

机制，并加快建立健全开放包容的都市圈协商合

作机制，全面促进都市圈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四）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

见》，随后各级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的相关实施方案。然而，在户籍、土地、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城乡二元体制

根深蒂固的领域，一些关键环节仍然尚未打通，

如与户籍制度挂钩的社会福利制度及综合配套

措施改革严重滞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

务体系的完全接轨和跨区域转移续接实施难度

仍然较大，以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

革尚有待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开等。因此，“十四

五”时期，要按照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理念，

着力打通制约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环节，使土地、

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

的流动和配置更畅通、更均衡、更高效，推动城乡

要素、产业、社会和生态全面融合，构建适应高质

量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

共享现代化成果，实现权利同等、生活同质、利益

同享、生态同建、环境同治、城乡同荣的融合目

标 [29]。一是以推进各项社会福利与户籍身份脱钩

为方向，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除个别超大城市外

要全面取消城市落户限制，尤其是年龄、学历、纳

税等带有歧视性的门槛。在城乡统一的户籍登

记制度基础上，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

度、劳动管理制度，并分类分梯次推进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制度并轨，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

常住人口全覆盖，为形成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

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奠定基础。二是加

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制度。在已经实施

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基础上，加

快完善适用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价格

形成机制、交易规则、土地收益分配机制等相关

制度和配套措施，统筹推进完善法律政策，尽快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最终形成城乡

统一的土地市场奠定基础。三是鼓励和支持城

市资本、人才、技术下乡。要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现代

乡村产业体系，推动农业产业链条纵向延伸和打

造一体化全产业链，形成新型主体与农民利益共

同体，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最终实

现生活富裕。还要积极扶持城乡各类人才返乡

入乡创业就业，制定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金

融、税收、工商管理、创业培训等方面的优惠政

表表7““十四五十四五””规划建设国家级都市圈规划建设国家级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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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加大对农村地区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

持。此外，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缩小城

乡数字鸿沟。截至 2020年 3月，中国农村地区互

联网普及率虽然已提高至 46.2%，但仍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 18.3个百分点；在 4.96亿非网民中，农

村地区所占比重仍高达 59.8%[30]。因此，要着力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建设，促进城乡

信息流动和循环，以数字化引领驱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

（五）建立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支持机制

中国城镇建设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地方政

府通常采取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

地的策略来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同推进 [31]。

土地财政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相关的有效制

度供给不足、约束和管理不到位，导致地方政府、

企业逐渐陷入圈地卖地的循环，造成了土地低效

利用、征地矛盾、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

此外，还助推了房价高企，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

的城市进入壁垒。高质量城镇化必须摆脱当前

城市建设投融资过度依赖一次性土地出让的局

面，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优化改善土地财政相

关制度安排，促进土地财政向可持续模式转型。

一是建立国有土地出让基金制度，明确土地出让

收益不应作为地方政府的当期盈余，采取跨周期

预算平衡，待土地收入大幅波动时可提取基金以

稳定地方财政收入，建立土地出让收益的可持续

使用方式 [32][33]。二是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促进

土地财政的收益重心从一次性出让收入向可持

续的税收收入转移，构建长效生财机制。在总结

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优化征收

主体、征收标准、征收范围等，扩大试点覆盖面。

考虑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缴税能力和税负差距，

进行相关制度的顶层设计，推进房产税立法进

程，为下一步全面推进分类、分级、分区的房产税

改革奠定基础。三是拓展和创新多种融资渠道，

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探索建立城市建设

领域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条

件，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鼓励社会各类资金

通过独资、合资、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参与城镇

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补短板领域，减轻政府负

债建设城镇的压力。

五五、“、“十四五十四五””时期推进城镇化时期推进城镇化

的若干政策建议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加快推进设市进程，严格控制县改区

自 1997年冻结设市制度以来，中国建制市的

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随

着城镇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大量小城镇的行政

管理体制已难以适应其城镇规模和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直至 2017年“撤县设市”审批逐步恢

复，“小马拉大车”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目前，设

市工作的严重滞后与城镇化的客观需求不相适

应，同时也不利于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构建科学合

理的城镇化格局。“十四五”时期，要适应高质量

城镇化的需要，采取撤县设市、镇改市、切块设市

途径，加快推进设市进程，积极培育一批新生中

小城市。

中国镇区人口规模达到 10万以上的建制镇

有 321个，其中 20万以上的达到 54个 [34]，由此形

成了一批达到或超过设市标准的特大镇。在新

形势下，加快推进特大镇设市势在必行。从 2000
年开始，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区探索实践了多

种“强镇扩权”模式，但其法定职能并不能满足实

际需要，实施效果不佳 [35]。2014年启动的国家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已将 47个建制镇纳入其中。

其中江西鹰潭、河北廊坊等已经上升至地级市，

浙江龙港于 2019年 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镇设

市，由浙江省直管。“十四五”时期，应在试点基础

上，逐步放开撤镇设市审批，加快特大镇设市步

伐。首先，加快建立多元化的撤镇设市标准体

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特大镇在社会、经济、区

位、资源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撤镇设市不宜

采取单一的标准和模式。要建立多元化的标准体

系，尽快完善相关行政区划法规和地方配套法

规，保障撤镇设市有序推进。其次，率先推动城

市群、都市圈及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范

17



围内符合条件的县和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设

市。此外，通过制度供给创新，激发特大镇设市

积极性和发展活力。可遴选一批有条件、潜力大

的特大镇，率先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

农村“三权”市场化退出改革试点。通过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筹集城镇化建设资金，并允

许进城落户农民将宅基地在市域范围内有偿转

让，带资进城。

同时，要进一步严格控制县改区。设市制度

停滞期间，由于缺乏明确标准，出现县（市）盲目

改区现象，1997—2012年间，县（市）改区的数量

达到 158个，其中县级市改区为 87个 [36]。之后，县

（市）改区的势头有所放慢，但并未得到有效控

制。不顾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发展实际需求，

盲目将整县并入市辖区，不仅无法带动县域城镇

化，反而使其陷入“假性城市化”陷阱，并且导致

城市继续摊大饼式扩张蔓延。2018年，民政部起

草制定了《市辖区设置标准》，从人口规模、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空间联系等方面明确了县（县级

市）改设市辖区的具体标准。“十四五”时期，要按

照标准，严格控制县改区，并且将现有城市市辖

区的设置从“只增不减”转变为“有增有减”的动

态调整，通过市辖区的增设和撤并，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人口、产业的科学布局 [37]。

（二）对扩张、稳定、收缩型城镇实行差异化

政策

城镇的扩张与收缩都是城镇发展的必然阶

段。要客观正视当前存在的部分城市人口流失、

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建立城市实体地域概念，

规范城镇化地区统计制度。对扩张、稳定、收缩

型城镇，实行差异化政策，鼓励城镇健康精明式

发展。

对于扩张型大城市，坚持“精明增长”。依据

城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科学合理划定城镇

增长边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形成生产空

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

水秀的空间格局。对于部分已经接近资源利用

和承载能力上限的超大、特大城市，要实施减量

提质战略，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减量规划的引导机

制。腾退出来的空间，要设置分类、分区域的空

间资源再利用准入标准，形成城市有机更新机

制，促进空间集约高效利用。

对于人口规模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的城市，进

行“精明调整”。此类城市短时期内不会出现人

口、用地的快速增长，应在现有规模基础上注重

城市品质的提升。要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建立健

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质量

和水平，有效满足社会多元化、多层次公共服务

需求，并加强城市的文化保护与传承，凸显独特

的城市个性与品位。

对于人口规模收缩的中小城市，鼓励“精明

收缩”。科学面对部分地区“老工业基地转型”

“旧城衰落”和“乡村空心化”等现象带来的人口

流失、土地与设施闲置以及产业衰退等问题，要

由被动地对抗收缩转变为有序地主动适应收缩，

从城乡区域层面统筹化解空间和要素的错配矛

盾。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

存量，对配置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和局部低效用地

进行优化重组、置换或者退出。以加强区域协作

创新为突破口，加快推进收缩地区产业重组和转

型升级。此外，依据实际人口规模，合理配置区

域公共基础设施，引导人口、产业等要素向城市

内部集中，以降低城市运行维护和公共服务供给

的成本。

（三）实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目前，中国土地资源粗放利用的现状还没有

根本转变。低效用地再开发作为盘活存量土地

的有效手段，先后在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古、辽

宁、江西、福建、湖北、四川和陕西等 10个省（区、

市）展开试点。“十四五”时期，应总结试点经验，

重点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划定的低效用地为

改造开发对象，推动实施新一轮全国城镇低效用

地再开发。通过政府收储改造、原国有土地和集

体土地使用权人自行改造、市场主体收购改造等

多元化方式，对城镇建设用地中低品质、低效率、

利用不充分、不合理的存量用地，包括闲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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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安全生产和环保要求的产业用地，以及城市

老旧区、城中村、棚户区和老工业区等，进行整

治、改善、重建、活化和提升，为城市的产业发展

和城市建设创造新的空间。

科学确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方向和目

标。一定要与城市自身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紧

密对接，并且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目标做好衔

接，加强各层级规划对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统

筹引领作用。其中，低效产业用地的再开发方

向，可根据城镇的产业结构、产业类别、在产业链

所处环节、投资强度、环境要求等控制指标，建立

差别化的产业准入标准，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等新产业、新业态。

调动多元主体积极性，推动城镇低效用地再

开发。通过多种激励机制，如采用协议出让土地

的方式，鼓励原国有土地或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吸

纳市场主体参与改造开发；通过奖励容积率等政

策，适度满足开发主体的利益需求等，调动多元

主体参与改造再开发的积极性。在审批和管理

方面，通过设置专项审批通道，简化审批流程，并

建立低效用地再开发的考核和奖励机制，将低效

用地改造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改造进

度完成较好的地区可采取部分返还土地出让收

入作为奖励，实施“改奖挂钩”[38]。

（四）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转向城乡建

设用地市场一体化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立城乡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

设用地市场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所在。

但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一、二级市场并未

获得真正发展 [39]。现行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政策中，项目实施必须经由自然资源部审批，并

且除“三区三州”和其他深度贫困县外，挂钩指标

仍然以省内封闭流转为主，参与“增减挂钩”主体

的自由程度较低，市场对指标价格形成的作用也

非常有限。此外，占集体建设用地规模过半的农

村宅基地，其使用权的流转也仅在上海、重庆等

少部分试点地区允许实施。“十四五”时期，应在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基础上，围绕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两个重点领域，从土地

实物和指标两个层面入手，推进城乡集体建设用

地的市场化改革，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用地市

场。一是全面放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跨省

调剂，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

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二是在完善集体成

员资格认定办法和严格宅基地取得条件的基础

上，按照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思

路，放开搞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增加市

场的开放性和交易半径，加快房地一体化改革，

最终实现可对外出租和转让 [40]。三是建立完善城

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配套措施，建立集体建设

用地入市交易的价格形成机制、入市交易规则和

交易机制、收益分配制度、相关税收制度等，加快

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条例》《农村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条例》等管理细则。四是

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平台，把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宅基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等纳入

统一的土地交易平台。

（五）建立进城农民“三权”多元化退出机制

“十四五”时期，要在全面推进农村房地一体

不动产确权登记的基础上，以赋权赋能为核心，

逐步构建进城农民“三权”多元化退出机制。进

城农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既可以整户单项退

出，也可以整户三项全部退出；其价格既可由退

出方与符合条件的受让方自愿协商确定，也可以

在试点基础上通过市场交易的办法解决。建立

进城农民“三权”退出的市场化机制将是今后改

革的重点方向。此外，对于农民自愿退出的合规

宅基地，要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积

极打通宅基地退出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的连接渠道。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有偿出让

转让制度建立起来后，可允许符合条件且自愿退

出的宅基地有条件地转换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并在其入市后纳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予以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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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nd Polic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eriod
WEI Houkai LI Le NIAN Meng

Abstract: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s China advances rapidly towards urbanization and gap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narrow down,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become the strategic core areas where the country promotes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key problem for China’s urbanization is the low quality, rather than the level and
the spee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ring population has far lagged behind; unsound key
components in the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have been locke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ave taken too much cost for urbanization. Those aforementioned are the serious challenges facing
China’s urbanization.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China’s urbanization will experienc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yet with the speed slowing down. The urbanization rate in China will reach 65.5% by the year of
2025, with the figure of the East, Mid-China, the West and the Northeast up to 73.0%, 63.1%, 61.2% and 66.7%
respective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aking people as the core, be
oriented by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taking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eaturing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speed, effective enhancement of the citizens’quality, balanced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plans, deep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gree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specific measures, the leading, demonstrative and radiant roles of central cities should be enhanced so a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four-level central city system consisting of global central cities,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and local central cit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34 high-quality city circles should be
planned and constructed, making them the core areas to promote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process
of setting up cities should be accelerated; the practice of turning large towns to cities should be encouraged.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should be taken for expansive, stable, and contractive cities. The channel of homesteads
withdrawal and the collectively owned buildable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should be connected.

Keyword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Urbanization, Metropolitan Cir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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